附件2
年度特级技师、首席技师评聘工作进度表
全省每年养老护理员特级技师、首席技师评聘工作原则上应于10月31日前全部结束，主要工作进度节点如下：
（一）特级技师评聘工作时序进度
	时间
	工作内容
	实施单位

	上半年
	（1）遴选确定参评企业；（2）指导企业编制工作方案（明确具体时间、评审形式、评分细则和评审专家名单），评审时间需报省鉴定中心；（3）完成特级技师建议人选的企业内公示。
	各设区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、民政局和各参评企业

	
	集中公示并公布上半年特级技师名单，各市汇总上报建议人选（含：①人员名单；②工作岗位描述；③主要工作业绩；④职业、工种）。
	省、各设区市
鉴定中心，省民政厅、各设区市民政局

	下半年
	（1）遴选确定参评企业；（2）指导企业编制工作方案（明确具体时间、评审形式、评分细则和评审专家名单），评审时间需报省鉴定中心；（3）完成特级技师建议人选的企业内公示。
	各设区市鉴定中心、民政局，各参评企业

	10月20日前
	集中公示并公布下半年特级技师名单，各市汇总上报建议人选（含：①人员名单；②工作岗位描述；③主要工作业绩；④职业、工种）。
	省、各设区市
鉴定中心，省民政厅、各设区市民政局

	10月下旬-2025年底
	全面宣传、选树典型、营造氛围。
	省、各设区市
鉴定中心，省民政厅、各设区市民政局以及省市主要媒体


（二）首席技师评聘工作时序进度
	时间
	工作内容
	实施单位

	上半年
	（1）遴选确定参评企业；

（2）指导企业编制工作方案（明确具体时间、评审形式、评分细则和评审专家名单），方案需报省鉴定中心。
	各设区市鉴定中心、民政局，各参评企业

	7月上旬
	集中审定首席技师评聘方案。
	省鉴定中心、省民政厅

	7月中旬~9月上旬
	企业组织现场评审（要求①省、市鉴定中心现场督导全覆盖；②邀请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到场或委派专家到场；③各地主要媒体跟进采访报道）。
	省、各设区市鉴定中心，省民政厅、各设区市民政局和各参评企业

	9月20日前
	参评企业内部公示首席技师建议人选。
	各参评企业

	9月底前
	以设区市为单位，汇总上报如下材料：①首席技师建议人选名单；②工作岗位描述；③主要工作业绩；④职业、工种。
	省、各设区市

鉴定中心，省民政厅、各设区市民政局

	10月10日前
	省人社厅面向社会公示首席技师人选。
	省鉴定中心

	10月中旬
	经批准，发布2025年首席技师名单。
	省鉴定中心

	10月下旬-12月底
	全面宣传、选树典型、营造氛围。
	省、各设区市鉴定中心，省民政厅、各设区市民政局和各主要媒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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